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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５

证券简称：

＊ＳＴ

科健 公告编号：

ＫＪ２０１２－２９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８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深圳中院”）依法裁定受理了

申请人广西新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本公司重整一案，案号为（

２０１１

）深中

法民七重整字第

１－１

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深圳中院依法裁定对本公司进行重

整，并指定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和深圳市正源清算事务有限公司担

任公司重整案的管理人；同日，根据公司申请，深圳中院作出决定书，批准公司

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并制作重整计划草案。

经深圳中院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深圳中院第一审判庭

召开了公司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了《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草案》。 具体情况如下：

１

、税款债权组共

１

家债权人，出席会议

１

家，表决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同意

的债权人代表税款债权金额

１０

，

４２１

，

２５３．０３

元，税款债权组表决通过重整计划

草案；

２

、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共

２

家债权人，出席会议

２

家，均表决同意重整计划草

案，同意的债权人代表有财产担保债权金额

９８

，

８１３

，

９６２．３２

元，有财产担保债

权组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３

、小额普通债权组共

６８

家债权人，出席会议

５６

家，其中

５５

家表决同意重整

计划草案，同意的债权人代表小额普通债权金额

２２

，

４１０

，

９３８．８６

元，同意的小

额债权人超过出席会议人数的半数， 代表的债权金额超过小额普通债权总额

的三分之二，小额普通债权组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４

、大额普通债权组共

５６

家债权人，出席会议

５１

家，其中

３２

家现场表决同意

重整计划草案，同意的债权人代表大额普通债权金额

１

，

６０９

，

２１９

，

０９９．６３

元。

１２

家出席会议的债权人因未获得授权暂不能在会议现场投票，经请示法院批准，

大额普通债权人投票期限延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午

３

时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

午

３

时整管理人将在监票人的监督下统计大额普通债权组延期表决的表决票，

表决结果另行向债权人通报。 本公司将及时披露表决结果。

特此公告。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５

证券简称：

＊ＳＴ

科健 公告编号：

ＫＪ２０１２－３０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资人组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公司重整计划草案涉及的出资

人权益调整方案。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８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深圳中院”）依法裁定受理了

申请人广西新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本公司重整一案，案号为（

２０１１

）深中

法民七重整字第

１－１

号。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深圳中院依法裁定对本公司进行重

整，并指定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和深圳市正源清算事务有限公司担

任公司重整案的管理人；同日，根据公司申请，深圳中院作出决定书，批准公司

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并制作重整计划草案。

公司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召开，鉴于《中国科健

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下称“《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

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同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召开了出资人

组会议，就公司重整计划草案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进行审议表决（出资

人权益调整方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上公告，公告编号：

ＫＪ２０１２－２１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１４

：

３０

，

１４

：

００

进场。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４

月

２７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４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本次会议召开地点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出资人组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及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共计

２４７

人，代表股份

７６

，

０９７

，

４８９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１５０

，

００６

，

５６０

股的

５０．７３％

。 其中：

１．

参加现场会议并有效表决的股东及其代理人共计

４

人，代表股份

６４

，

６６７

，

６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４３．１１％

。

２．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２４３

人，代表股份

１１

，

４２９

，

８８９

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

７．６２％

。

三、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出资人组会议审议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中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

方案。

经现场合并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总的表决结果如下：同意的

７５

，

６２５

，

２０９

股， 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本总数的

９９．３８％

； 反对的

４７２

，

２８０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本总数的

０．６２％

。 按照《企业破产法》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

案》所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出资人组会议由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许胜锋、张生律师出

席并见证。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出资人组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企

业破产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

次出资人组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８９

股票简称：中金黄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黄金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

９

人，实际参会

９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会议有效审议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全票通过了《关于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与三门峡金渠集团有限公司互换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河南金渠黄金股份有限公

司股权的议案》。

公司现合法持有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冶炼厂）

９４％

的股权，为冶炼厂控股股东；三门峡金渠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金渠集团”）现合法持有河南金渠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渠股份”）

７７％

的股权，为金渠股份的控股股东；公司拟以持有的冶炼厂

２４％

股权与金渠集团所持金渠股份

５１％

股权进行股权置换。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金渠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三门峡金渠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崤山西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朱育生

注册资本：壹亿伍仟万圆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１１２００１０１００１２０２

经营范围： 制药（限集团子公司凭证经营）；机床、石材加工；道路运输（限分公司凭证经营）；房屋出租。

金渠集团是在原三门峡市金渠金矿的基础上，于

１９９７

年经三门峡市政府三政文［

１９９７

］

１２３

号批准改制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 由原三门峡市

金渠金矿改制而成。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㈠冶炼厂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地址：三门峡市金昌路

法定代表人：任文生

注册资本：伍亿圆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１１２００１０１００３１４４

经营范围：黄金生产的副产品（白银、阴极铜、铜精粉、铅精粉、硫精粉、硫酸（前述项目凭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生产单位登记证

经营，否则不得经营）加工、销售；黄金生产所需原材料、设备的采购、仓储及原材料销售（该项目剧毒危险化学品除外）；黄金生产技术的研究开

发、咨询服务；非标准金、黄金、白银及其制品、饰品、工艺品（文物除外）的收购、生产、加工、销售；氧化铁颜料、硫酸铵（化肥）及其副产品的加工、

销售；非标准设备、容器（除压力容器）管体制造、安装、维修。

冶炼厂是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冶炼厂实收资本为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股东名称、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出资额和出资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人民币

）

出资比例

％

１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４７

，

０００．００ ９４．００％

２

三门峡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３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

合 计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㈡金渠股份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南金渠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三门峡崤山西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屈起增

注册资本：壹亿肆仟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２４７４８

经营范围：地质勘查、黄金采选（凭有效许可证经营）；超硬材料系列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与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黄金冶炼与销售；黄金交易（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以上内容国家法律法规

禁止的除外，国家法律法规需审批的，取得证后经营）。

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金渠股份实收资本为

１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股东名称、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出资额和出资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人民币

）

出资比例

％

１

三门峡金渠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

，

７８０．００ ７７．００％

２

河南省农业综合开发公司

１

，

８２０．００ １３．００％

３

河南高科技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０ ５．００％

４

灵宝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０ ５．００％

合 计

１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金渠股份拥有的矿业权情况：金渠股份共拥有河南省灵宝市金渠金矿（以下简称“金渠金矿”）、湖北省宜昌市殷家坪金矿、湖北省宜昌市坦

荡河金矿、甘肃省玉门市昌马金矿、河南省方城县杓留钼矿

５

个矿权。 其中：金渠金矿采矿权情况如下：

采矿许可证号：

Ｃ４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６４１２００２４８９９

；

采矿权人：河南金渠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矿山名称：河南金渠黄金股份有限公司金矿分公司；

经济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开采矿种：金矿；

开采方式：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

１１．２５

万吨

／

年；

矿区面积：

１０．４４８６

平方千米；

有效期限：

２００９

年

０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发证机关：河南省国土资源厅；

开采深度：由

１８１７

米至

５５０

米标高。

依据《河南金渠黄金股份有限公司金矿分公司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以下简称“储量核实报告”）、《

＜

河南金渠黄金股份有限公司金矿分公司

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

评审意见书》（以下简称“储量评审意见书”）（中矿咨评字（

２０１２

）

４

号）显示，截止到本次核实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金渠金矿

采矿许可证范围内保有金矿资源储量矿石量

６０１１７３ｔ

，金金属量

４１５３．１７ｋｇ

，金平均品位

６．９１×１０－６

，其中：

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

１２２ｂ

）：矿石量

４０７１４ｔ

，金金属量

３７１．６８ｋｇ

，金平均品位

９．１３×１０－６

。 占总金属量的

８．９４％

。 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３３３

）：

矿石量

５６０４５９ｔ

，金金属量

３７８１．４９ｋｇ

，金平均品位

６．７５×１０－６

。 占总金属量的

９１．０６％

。 保有伴生组分

Ａｇ ７４４９ｋｇ

，

Ｓ ２６０１０ｔ

。 另有，低品位金矿资源量

矿石量

２９６４７１ｔ

，金金属量

８７０．５８ｋｇ

，金平均品位

２．９４×１０－６

，其中：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３３２

）：矿石量

６６２７６ｔ

，金金属量

２１６．６４ｋｇ

，金平均品位

３．２７×１０－６

。 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３３３

）：矿石量

２３０１９５ｔ

，金金属量

６５３．９４ｋｇ

，金平均品位

２．８４×１０－６

。

三、股权置换依据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集团”）受公司和金渠集团的共同委托，就此次股权置换之经济行为，对所涉及的冶炼厂股东全

部权益和金渠股份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⑴

冶炼厂评估结果：

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冶炼厂资产账面价值

２４７

，

４６６．１６

万元，评估值

２７２

，

３０７．９３

万元，评估增值

２４

，

８４１．７７

万元，增值率

１０．０４％

。 负

债账面价值

１９６

，

５４２．５５

万元，评估值

１９６

，

５４２．５５

万元，评估增值

０．００

万元，增值率

０．００％

。 净资产账面价值

５０

，

９２３．６１

万元，评估值

７５

，

７６５．３８

万元，评

估增值

２４

，

８４１．７７

万元，增值率

４８．７８％

。 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Ｂ Ｃ Ｄ＝Ｃ－Ｂ Ｅ＝Ｄ ／ Ｂ×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１９０

，

２９５．２１ ２１０

，

６９３．９４ ２０

，

３９８．７３ １０．７２

２

非流动资产

５７

，

１７０．９５ ６１

，

６１３．９９ ４

，

４４３．０４ ７．７７

３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４

投资性房地产

５

固定资产

３９

，

２２１．６５ ４０

，

５０６．９４ １

，

２８５．２９ ３．２８

６

在建工程

３

，

３１２．８０ ３

，

３９６．４８ ８３．６８ ２．５３

７

工程物资

１

，

３３３．５５ １

，

３３３．５５

８

无形资产

１２

，

２３８．９３ １５

，

３１３．００ ３

，

０７４．０７ ２５．１２

９

其中

：

土地使用权

１２

，

２３１．０３ １４

，

００６．００ １

，

７７４．９７ １４．５１

１０

长期待摊费用

７．２０ ７．２０

１１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

，

０５６．８３ １

，

０５６．８３

１２

资产总计

２４７

，

４６６．１６ ２７２

，

３０７．９３ ２４

，

８４１．７７ １０．０４

１３

流动负债

１９６

，

５４２．５５ １９６

，

５４２．５５

１４

非流动负债

１５

负债总计

１９６

，

５４２．５５ １９６

，

５４２．５５

１６

净 资 产

（

所有者权益

）

５０

，

９２３．６１ ７５

，

７６５．３８ ２４

，

８４１．７７ ４８．７８

（

２

）金渠股份评估结果：

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资产账面价值

４８

，

２７７．１４

万元，评估值

６３

，

１３３．８４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４

，

８５６．７０

万元，增值率

３０．７７％

。 负债账面价

值

２８

，

０３５．１０

万元，评估值

２８

，

０３５．１０

万元，评估值与账面值无差异。 净资产账面价值

２０

，

２４２．０４

万元，评估值

３５

，

０９８．７４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４

，

８５６．７０

万

元，增值

７３．４０ ％

。 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１

流动资产

１７

，

５８８．８５ ２７

，

４７１．５５ ９

，

８８２．７０ ５６．１９

２

非流动资产

３０

，

６８８．２９ ３５

，

６６２．２９ ４

，

９７４．００ １６．２１

３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２

，

５７４．４９ ２

，

５７４．４９ － －

４

投资性房地产

－ － －

５

固定资产

２４

，

３７３．３５ １８

，

１８９．２９ －６

，

１８４．０６ －２５．３７

６

在建工程

－ － －

７

无形资产

１

，

８５３．０４ １３

，

０１１．０９ １１

，

１５８．０５ ６０２．１５

８

其中

：

土地使用权

１

，

６９６．４６ ７

，

５８９．１３ ５

，

８９２．６７ ３４７．３５

９

矿业权

１５６．５８ ５

，

３６５．１３ ５

，

２０８．５５ ３

，

３２６．４５

１０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６４．００ １６４．００ － －

１１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

，

７２３．４２ １

，

７２３．４２ － －

１２

资产总计

４８

，

２７７．１４ ６３

，

１３３．８４ １４

，

８５６．７０ ３０．７７

１３

流动负债

２７

，

６６１．４６ ２７

，

６６１．４６ － －

１４

非流动负债

３７３．６４ ３７３．６４ － －

１５

负债总计

２８

，

０３５．１０ ２８

，

０３５．１０ － －

１６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２０

，

２４２．０４ ３５

，

０９８．７４ １４

，

８５６．７０ ７３．４０

其中：流动资产增值的原因主要是存货账面值低，产成品市场售价高，导致评估增值；无形资产增值的原因主要是土地和矿权增值导致评估

增值。

金渠股份共拥有河南省灵宝市金渠金矿（以下简称“金渠金矿”）、湖北省宜昌市殷家坪金矿、湖北省宜昌市坦荡河金矿、甘肃省玉门市昌马

金矿、河南省方城县杓留钼矿

５

个矿权，由于资料不全，故中介机构只对金渠金矿出具了储量核实报告，金渠股份其他矿区未算入本次评估范围

内。

其中，金渠金矿矿权资源储量估算范围：

评估采矿权面积为

１０．４４８６ｋｍ２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保有资源储量为矿石量

８９．７７

万吨，金金属量

５

，

０２３．７５

千克，银金属量

７４４９

千克；评估用

可采储量矿石量

５３．４９

万吨，金金属量

２９８９．６１

千克，平均品位

５．６ｇ／ｔ

；评估用生产规模为

１１．２５

万吨

／

年；矿山计算服务年限和本次评估计算年限皆为

５．４３

年；产品方案为金锭、银锭；评估金锭销售价格确定为

２９２．０６

元

／

克，银锭销售价格确定为

５１２１．６８

元

／

千克；单位总成本费用为

９６５．９５

元

／

吨原矿

石；单位经营成本为

７５９．１８

元

／

吨原矿石。 折现率

９．４０％

。

最终确定河南金渠黄金股份有限公司金矿分公司采矿权（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为

５．４３

年、拟动用可采储量

５３．４９

万吨）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

为人民币

５

，

３６５．１３

万元，大写人民币伍仟叁佰陆拾伍万壹仟叁佰元整。

综上所述，根据中联集团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５３

号，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冶炼厂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７５

，

７６５．３８

万元人民币，因此金

渠集团本次拟置入的冶炼厂

２４％

的股权评估值为

１８

，

１８３．６９

万元人民币。 根据中联集团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５２

号，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金渠股份净资产评估值为

３５

，

０９８．７４

万元人民币，因此公司本次拟置入的金渠股份

５１％

的股权评估值为

１７

，

９００．３６

万元人民币。

本次股权置换完成后：

１

、冶炼厂的股权结构将变更为：

编号 股 东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１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３５

，

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２

三门峡金渠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

，

０００ ２４．００

３

三门峡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３

，

０００ ６．００

总计

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金渠股份的股权结构将变更为：

编号 股 东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１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７

，

１４０ ５１．００

２

三门峡金渠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６４０ ２６．００

３

河南省农业综合开发公司

１

，

８２０ １３．００

４

河南高科技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７００ ５．００

５

灵宝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７００ ５．００

总计

１４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四、本次股权置换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置换交易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损益无影响。 本次股权置换会进一步促进公司河南基地建设，增加黄金产量，提高盈利能力。

特此公告。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

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本报告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亲自出席董事

８

人，张喜武董事长委托张玉卓副董事长代为出席及表决，刘本仁董事以电话接入方式参会。

１．３

本报告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或审阅。 本报告的财务报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及有关规定和解释（“企业会计准则”）编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

务报表的主要差异详见本报告

３．３

的说明。

１．４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本公司通过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完成收购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神华集团公司”）

及其下属公司所持有的神华财务有限公司（“神华财务公司”）

５９．２９％

股权。 收购完成后，本公司直接及间

接持有神华财务公司

９９．２９％

股权，并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将其并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为使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份的财务数据可比，本公司对该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进行了重述。

１．５

本公司董事长张喜武博士、财务总监张克慧女士及财务部总经理郝建鑫先生保证本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及完整。

１．６

除另有所指，本报告内的货币单位均为人民币。

２

、报告期公司经营回顾

报告期内，围绕董事会确定的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目标，公司努力克服市场、天气等客观因素的不利影响，

充分发挥一体化运营优势，积极做好生产组织、运输统筹、市场营销等工作。

煤炭产量实现进一步增长，煤矿建设和扩能工程有序推进；发电板块加强内部运营管理，加快发展发电

业务；路港航板块加大协调组织力度，保障运输效率，铁路和港口扩能工程稳步推进；通过拓展煤源及市场，

提高现货煤比例，加大物流协调力度，煤炭销售量实现较快增长。 公司业务运营保持稳健的发展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商品煤产量达到

７９．１

百万吨，同比增长

１２．４％

，完成年度经营目标的

２７．３％

；煤炭销售

量达到

１０８．３

百万吨，同比增长

１６．０％

，完成年度经营目标的

２６．４％

；总售电量为

４３．８５

十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１９．６％

，完成年度经营目标的

２２．０％

。

按企业会计准则，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５９

，

５２６

百万元，同比增长

２５．３％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

，

１８３

百万元，同比增长

６．３％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５６２

元，同比增长

６．３％

。

公司将紧紧围绕“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煤炭综合能源企业”的战略目标，全力落实年度经

营目标，积极应对市场变化，稳步开展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工作，为公司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

３

、公司基本情况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

％

总资产

（

百万元

） ４１４，２１９ ３９７，５４８ ４．２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权益

（

百万元

） ２３５，２７０ ２２３，１５２ ５．４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１．８３ １１．２２ ５．４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

重述

）

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百万元

） １７，０４５ ２４，４１１ （３０．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８６ １．２３ （３０．２）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百万元

） １１，１８３ １０，５２４ ６．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５６２ ０．５２９ ６．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５６６ ０．５２４ ８．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５６２ ０．５２９ ６．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４．５０ ４．５９

下降

０．０９

个

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４．９１ ４．５４

上升

０．３７

个

百分点

单位：百万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营业外收入

－

补贴收入

２４

－

其他

１１２

投资收益

－

委托贷款收益

１３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６１

）

营业外支出

（

１７３

）

以上各项对税务的影响

２９

合计

（

５６

）

其中

：

影响本公司股东净利润的非经常性损益

（

７１

）

影响少数股东净利润的非经常性损益

１５

３．２

主要运营数据

运营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同比增减

％

商品煤产量

（

百万吨

） ７９．１ ７０．４ １２．４

煤炭销售量

（

百万吨

） １０８．３ ９３．４ １６．０

其中

：

出口量

（

百万吨

） １．４ ２．６ （４６．２）

进口量

（

百万吨

） ０．３ －

不适用

自有铁路运输周转量

（

十亿吨公里

） ４４．７ ４１．０ ９．０

港口下水煤量

（

百万吨

） ６０．３ ４８．８ ２３．６

黄骅港煤炭装船量

（

百万吨

） ２６．４ ２１．４ ２３．４

神华天津煤码头煤炭装船量

（

百万吨

） ７．８ ５．７ ３６．８

航运货运量

（

百万吨

） ２３．５ １７．９ ３１．３

航运周转量

（

十亿吨海里

） １９．５ １５．６ ２５．０

总发电量

（

十亿千瓦时

） ４７．０４ ３９．２８ １９．８

总售电量

（

十亿千瓦时

） ４３．８５ ３６．６７ １９．６

３．３

按不同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主要差异

单位：百万元

项目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

重述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按企业会计准则

１１，１８３ １０，５２４ ２３５，２７０ ２２３，１５２

调整

：

维简费

、

生产安全费

、

其他类似性质的

费用及其他调整

５５９ ５６４ ２，３６６ ２，６７０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１１，７４２ １１，０８８ ２３７，６３６ ２２５，８２２

境内外会计准则差异说明：按中国政府相关机构的有关规定，煤炭企业应根据煤炭产量计提维简费、

生产安全费及其他类似性质的费用，计入当期费用并在所有者权益中的专项储备中单独反映。 按规定范

围使用专项储备形成固定资产时，应在计入相关资产成本的同时全额结转累计折旧。 而按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这些费用应于发生时确认，相关资本性支出于发生时确认为物业、厂房及设备，按相应的折旧方法

计提折旧。 上述差异带来的递延税项的影响也反映在其中。

３．４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股东持股情况表

（

１

）本报告期末，本公司的股东总数为

３１９

，

１７５

户。 其中，

Ａ

股股东（含神华集团公司）总数为

３１６

，

５８５

户，

Ｈ

股记名股东总数为

２

，

５９０

户。

（

２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

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５２１，８４６，５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３，３９０，６９１，２８６

境外上市外资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７２，４０５，１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３２，３１２，３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

－

易方达

５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４８１，２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长城品牌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１３７，６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

－

道琼斯

８８

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６６１，８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８，３０３，７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７，９８９，５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安宏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５９９，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注：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

Ｈ

股为代表多个客户所持有。

４

、重要事项

４．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按企业会计准则，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本集团”）营业收入为

５９

，

５２６

百万元（

２０１１

年同期：

４７

，

５０９

百万元（重述）），同比增长

２５．３％

。 由于外购煤增幅较快、自产煤产量及单位生产成本增加、发电量

增加等影响，本集团营业成本达到

３７

，

５６４

百万元（

２０１１

年同期：

２７

，

１４５

百万元（重述）），同比增长

３８．４％

；部

分分（子）公司修理费上升等导致管理费用达到

３

，

１９５

百万元（

２０１１

年同期：

２

，

５４３

百万元（重述）），同比增

长

２５．６％

。本集团净利润为

１３

，

２０６

百万元（

２０１１

年同期：

１２

，

２３２

百万元（重述）），同比增长

８．０％

，归属于本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１

，

１８３

百万元（

２０１１

年同期：

１０

，

５２４

百万元（重述）），同比增长

６．３％

。

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主要会计报表项目的变动情况及说明如下：

单位：百万元

合并利润表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

重述

）

变动

％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５９

，

５２６ ４７

，

５０９ ２５．３

煤炭销售量及售电量增加

营业成本

３７

，

５６４ ２７

，

１４５ ３８．４

外购煤量增长

、

自产煤产量及单位生产成本增加

、

发电量增长等导致相关成本增加

销售费用

１９２ ３０９

（

３７．９

）

本集团销售机构重组

，

销售机构费用减少

管理费用

３

，

１９５ ２

，

５４３ ２５．６

部分分

（

子

）

公司修理费及管理人员人工成本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０３ １７ ５０５．９

计提的减值准备增加

，

主要是神华财务公司计提

贷款损失增加

营业外收入

１３９ ６５ １１３．８

部分分

（

子

）

公司处置固定资产利得增加

营业外支出

１７３ ８１ １１３．６

对外捐赠支出及其他营业外支出增加

单位：百万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变动

％

主要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１６

，

５２３ １２

，

３９２ ３３．３

应收售煤款和售电款增加

应付票据

６７１ ６４ ９４８．４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购的巴蜀电力公司开

具的银行承兑汇票

应付利息

４３２ ２５５ ６９．４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购的巴蜀电力公司的

应付长期借款利息

单位：百万元

合并现金流量表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

重述

）

变动

％

主要变动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９２６ ５，９３６ （８４．４）

神华财务公司吸收存款净增加额同比减少

购买商品和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３１，０９８ ２１，４７８ ４４．８

外购煤量及自产煤量增加

、

发电量增长导致相

关成本支出增加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４５４ ９２４ ２７３．８

神华财务公司发放贷款净增加额同比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７，０４５ ２４，４１１ （３０．２）

神华财务公司吸收存款净增加额同比减少

，

发

放贷款净增加额同比增加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１９ ５３ （６４．２）

委托贷款减少导致取得的委托贷款收益同比

减少

处置固定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５５ ２ ２，６５０．０

部分分

（

子

）

公司处置固定资产收益增加

存放于金融机构的限制用途资金

净额

３０７ １，８５７ （８３．５）

神华财务公司存放于央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

减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３１２ １，４３６ （７８．３）

本报告期借入的借款同比减少

４．２

煤炭分部主要经营指标分析

（

１

）煤炭销售量和价格明细表（以下列示的煤炭价格均未计入增值税）：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变动

销售量

占总销售量比

例

价格 销售量

占总销售量

比例

价格

销售量增

减

价格

增减

百万吨

％

元

／

吨 百万吨

％

元

／

吨

％ ％

国内销售

１０６．９ ９８．７ ４３７．０ ９０．８ ９７．２ ４１０．８ １７．７ ６．４

长约合同销售

４２．６ ３９．３ ３４３．８ ４６．８ ５０．１ ３４４．１ （９．０） （０．１）

坑口

２．６ ２．４ １５８．１ ７．８ ８．３ １４３．２ （６６．７） １０．４

直达

（

沿铁路线

） ２０．６ １９．０ ２４０．４ １６．８ １８．０ ２９７．７ ２２．６ （１９．２）

下水

１９．４ １７．９ ４７８．８ ２２．２ ２３．８ ４４９．５ （１２．６） ６．５

现货销售

６４．３ ５９．４ ４９８．６ ４４．０ ４７．１ ４８１．８ ４６．１ ３．５

坑口

１１．４ １０．５ １９７．６ １０．３ １１．０ １７２．６ １０．７ １４．５

直达

（

沿铁路线

） １３．３ １２．３ ４４４．９ ９．７ １０．４ ４９９．１ ３７．１ （１０．９）

下水

３９．６ ３６．６ ６０３．５ ２４．０ ２５．７ ６０７．６ ６５．０ （０．７）

出口销售

１．４ １．３ ７６８．５ ２．６ ２．８ ６３６．６ （４６．２） ２０．７

总销售量

／

加权平均价格

１０８．３ １００．０ ４４１．２ ９３．４ １００．０ ４１７．１ １６．０ ５．８

特别提示：以上表格列示的煤炭销售加权平均价格受到销售方式、产品品质以及不同销售类型销售

量的影响。以上表格列示的合同销售价格是实现的加权平均价格，不应被视为公司签订长约合同的标价。

（

２

）煤炭分部自产煤单位生产成本明细表：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增减

元

／

吨 元

／

吨

％

自产煤单位生产成本

１２１．５ １１５．２ ５．５

原材料

、

燃料及动力

２３．７ ２０．３ １６．７

人工成本

１５．８ １６．０

（

１．３

）

折旧及摊销

２０．４ １９．０ ７．４

其他

６１．６ ５９．９ ２．８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自产煤单位生产成本为

１２１．５

元

／

吨（

２０１１

年同期：

１１５．２

元

／

吨），增长

５．５％

。 主要原因是：

（

１

）材料价格上涨及部分矿井矿务工程由外包改为自营（相关成本核算由“其他”计入“原材料、燃料及动

力”），导致原材料、燃料及动力成本增长

１６．７％

；（

２

）折旧及摊销总额的增幅高于自产煤销量增幅，导致单

位折旧及摊销成本增长

７．４％

。

自产煤单位生产成本中“其他”项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１

）与生产直接相关的支出，包括维简安全费、

洗选加工费、矿务工程费等，占

５７％

；（

２

）生产辅助费用，占

８％

；（

３

）征地及塌陷补偿、环保支出、地方性收费

等，占

３５％

。 其他成本同比增长

２．８％

主要是由于第（

３

）类成本增加所致。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本集团安全生产费用暂按原提取标准执行。

本集团根据《关于印发

＜

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

＞

的通知》（财企［

２０１２

］

１６

号）的相关

规定，正在办理安全生产费用少提或缓提的申请报备手续。 如该申请未获批准，可能会增加公司相关成

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４．３

行业环境

２０１２

年以来，国民经济增速缓中趋稳。 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同比增长

８．１％

，涨幅比

２０１１

全年回

落

１．１

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３．８％

，涨幅比

２０１１

全年回落

１．６

个百分点。 通胀压力降低以及经济

的平稳增长有助于煤炭等能源行业的健康发展。

一季度国内动力煤需求和供应实现稳定增长，全国原煤产量为

８．３８

亿吨，同比增长

５．８％

；铁路累计发

运煤炭

５．９４

亿吨，同比增长

６．１％

；一季度净进口煤炭

６

，

１７３

万吨，同比上升

６３％

。 受经济增速回落及煤炭限

价政策影响，一、二月份动力煤现货价格继续回落，三月份受大秦线即将开始检修、下游电厂主动补库存

等因素影响，动力煤价格止跌回升。环渤海动力煤综合平均价格（低位发热量

５

，

５００

大卡）年初为

７９７

元

／

吨，

一季度最低为

７７２

元

／

吨，一季度末为

７７７

元

／

吨。

预计

２０１２

年煤炭价格总体呈前低后高态势。 二季度由于动力煤消费淡季、电厂库存保持高位等因素

影响，预计供需将维持宽松平衡局面；预计下半年供需形势将由上半年的较为宽松逐步转向基本平衡。由

于季节和运输的原因，可能出现不同地区、部分时段供应偏紧或富余的状况。在煤炭限价政策不变的情况

下，预计国内动力煤现货平均价格将低于去年水平。

注：行业环境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行业环境的资料来源于第三方，本公司力求数据

准确可靠，但并不对其中全部或部分内容的准确性、完整性或有效性承担任何责任或提供任何形式的保

证，如有错漏，本公司恕不负责。

４．４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５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控股股东神华集团公司所作承诺及履行情况如下：

承诺事项 履行情况

神华集团公司与本公司的

《

避免同业竞争协议

》

遵守承诺

，

未发生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注：承诺事项具体内容请参见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重要事项章节。

４．６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７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８

本公司没有向股东宣派或派付季度股息（包括现金分红）的计划。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张喜武

董事长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８８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５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及董事辞任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北

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２２

号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亲自出席的董事

８

人，

张喜武董事长委托张玉卓副董事长代为出席及表决，刘本仁董事以电话接入方式参会，全体监事会成员

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张玉卓副董事长主持，与会董事经充分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

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调整部分持续关联交易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交易上限以及将部分持续关连交易变为豁免关

连交易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

１

、将《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项下：（

１

）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本集团向神华集团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年度

上限调整至人民币

１０

，

４００

百万元、 人民币

１０

，

４００

百万元；（

２

）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神华集团向本集团提供

产品和服务的年度上限调整至人民币

１０

，

４００

百万元、人民币

１０

，

４００

百万元；

２

、将《煤炭互供协议》项下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本集团向神华集团出售煤炭价值的年度上限调整至人

民币

１０

，

４００

百万元、人民币

１０

，

４００

百万元，该协议项下其他交易上限不做调整；

３

、根据监管要求，将就本集团向国信集团、大唐集团出售煤炭及本集团从陕西煤炭运销集团采购煤

炭的交易豁免情况进行公告，此后上述交易将豁免遵守联交所关于关连交易的相关规定，不再受股东大

会批准的年度交易额度上限的限制；

４

、授权张喜武董事、张玉卓董事、凌文董事和贡华章董事组成的董事小组决定并采取必要行动，以符

合联交所和上交所关于关联（连）交易的有关要求和程序。

本议案涉及公司与神华集团的关联（连）交易，张喜武董事、张玉卓董事、凌文董事和韩建国董事在神

华集团或其子公司兼任职务，根据上市地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董事在表决时予以回避。

本公司全体非关联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根据本公司章程及有关要求充分披露并确认对本议

案中各项持续关联（连）交易没有且不存在利益关系。

本公司全体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确认上述持续关联（连）交易及其调整后的年度交易上限从

公司角度而言：

（

１

）于本公司一般及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

（

２

）均按照正常商务条款或比正常商务条款为佳的条款进行；

（

３

）公平合理，并且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５

票，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增加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临时提案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

１

、 将神华集团公司的临时提案 《关于选举孔栋为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陈洪生为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作为增加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

东周年大会审议，并列为普通决议案第九项及第十项议案，并按照监管规则要求履行发布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

周年大会补充通知等信息披露义务；

２

、除新增议案及议案顺序相应调整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公告的《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通知》（临

２０１２－０１２

）中的其他会议事项不变。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孔栋、陈洪生的简历请见与本公告同时刊发的《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补充通知》（临

２０１２－０１７

）。

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刘本仁先生、谢松林先生向本次董事会会议递交了书面辞职报告：该两位非执行

董事因年龄原因，计划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选举出新任非执行董事后，辞去其所担任

的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及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 在此之前，该两位非执行董事仍依法履行本公司董事及专

门委员会委员职责。

刘本仁先生、谢松林先生确认其与公司董事会之间没有不一致意见，也没有因辞任而须告知本公司

股东及债权人的其他事宜。本公司董事会及刘本仁先生、谢松林先生确认，没有因其辞任而可能影响本公

司及其附属公司营运的任何事宜。

本公司认为，刘本仁先生、谢松林先生在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及专门委员会委员期间，以非常敬业

的态度履行了作为非执行董事及专门委员会委员所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在公司董事会决策、公司治理、规

范运作及薪酬管理、审计管理、内部风险控制等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 公司对刘本仁先生、谢松林先生的

勤勉和贡献表示衷心地感谢。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12

年

4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８８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６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调整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神华集团”）日常关联交易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的交易上限金额。

关联人回避事宜：根据本公司上市地上市规则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事

项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回避情况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的《中

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会议决议及董事辞任公告》（临

２０１２－０１５

）。 参加表决的

董事人数符合法定比例，会议的召开及表决合法有效。

对公司的影响：各项日常关联交易于本公司一般及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均按照正常商务条款或比

正常商务条款为佳的条款进行，协议、交易及其交易上限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的整体利

益。

一、调整部分日常关联交易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交易上限金额

（一）调整部分日常关联交易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交易上限金额的具体情况

根据本公司预计的业务增长、中国的经济前景、本公司对于未来需求及经营状况的估计，本公司拟调

整部分日常关联交易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交易上限金额。

１

、与神华集团签订的《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

自

２００５

年本公司

Ｈ

股上市以来，本公司及本公司附属公司（统称为“本集团”）与神华集团一直互相提

供生产物料及辅助服务。目前，本公司与神华集团已签署《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该协议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起生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届满。 根据该协议，本集团和神华集团将互相提供生产物料及辅助服务，具体情

况如下：

（

１

）本集团向神华集团提供产品和服务

本集团于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度向神华集团提供的生产物料及辅助服务的价值分别约为人

民币

５５９．３７

百万元、人民币

６５８．４０

百万元及人民币

１

，

１７８．４９

百万元。

经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批准， 本集团向神华集团提供的生产物料及辅助服务的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的现有年度上限为人民币

７

，

３００

百万元、人民币

８

，

６００

百万元。随着神华集团业务的持续增长，其

对生产物料以及辅助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导致本集团向神华集团提供生产物料及辅助服务的金额将不

断增加， 本公司预计本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向神华集团提供生产物料及辅助服务的价值的年度上

限需上调为人民币

１０

，

４００

百万元、人民币

１０

，

４００

百万元。调整的主要原因包括：（

１

）神华集团业务发展、产

能增加，本集团向神华集团提供的生产辅助类物资、铁路运输服务、工程服务等相关产品和服务的金额将

增加；（

２

）本公司预计原材料价格和人工成本将稳步上升，从而使《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项下的金额增

加。

（

２

）神华集团向本集团提供产品和服务

神华集团于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度向本集团提供的生产物料及辅助服务的价值分别约为人

民币

１

，

２５７．２３

百万元、人民币

１

，

５８３．８０

百万元及人民币

４

，

１０６．０２

百万元。

经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批准， 神华集团向本集团提供的生产物料及辅助服务的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的现有年度上限为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百万元、人民币

６

，

６００

百万元。 随着本集团业务的不断扩充和增

长，本集团对于生产物料及辅助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导致神华集团向本集团提供生产物料及辅助服务

的金额将不断增加， 本公司预计神华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向本集团提供的生产物料及辅助服务的

价值的年度上限需上调为人民币

１０

，

４００

百万元、人民币

１０

，

４００

百万元。 调整的主要原因包括：（

１

）本集团

业务发展、产能增加，神华集团向本集团提供油料、煤化工产品、进口设备及备件、技术服务等相关产品和

服务的金额将增加；（

２

）本公司预计原材料价格和人工成本将稳步上升，从而使《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项

下的金额增加。

２

、与神华集团签订的《煤炭互供协议》

本公司与神华集团已签订《煤炭互供协议》，该协议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生效，并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届满。 根据该协议，本集团将在上述期限内向神华集团拥有的多家电厂、煤制油、煤化工附属公司供应煤

炭，并就此按一般商业条款收取对价。神华集团亦将在上述期限内向本集团提供各类煤炭，以供配煤及转

售。

自

２００５

年本公司

Ｈ

股上市以来，本集团与神华集团一直互相出售各类煤炭。 其中，本集团于

２００９

年

度、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度向神华集团出售的各类煤炭的价值分别约为人民币

１

，

５７０．２２

百万元、 人民币

３

，

０６９．９８

百万元及人民币

５

，

８８２．６９

百万元。

经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批准， 本集团向神华集团出售煤炭的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的现有年

度上限为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百万元、人民币

７

，

５００

百万。 随着神华集团煤化工、发电等业务规模不断增大，神华

集团对本集团的煤炭需求不断增加，导致神华集团向本集团采购煤炭的交易金额将不断增长。 本公司预

计本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向神华集团出售煤炭的价值的年度上限需上调为人民币

１０

，

４００

百万元、

人民币

１０

，

４００

百万元；《煤炭互供协议》项下的其他交易上限本次不作调整。 调整的主要原因包括：（

１

）神

华集团所属电厂业务不断扩展，对本集团的煤炭需求不断增加，本集团向神华集团提供煤炭的交易金额

将不断增长；（

２

）神华集团煤制油、煤化工业务规模不断增大，对本集团的煤炭需求不断增加，本集团向神

华集团提供煤炭的交易金额将不断增长。

（二）调整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上限金额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根据本公司上市地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对《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煤炭互供协

议》项下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交易上限的调整须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但无须提交独立股东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神华集团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８

，

９９６

，

８４１

，

０００

元，法定代表人为张喜武，经

营范围为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开展煤炭等资源性产品、煤制油、煤化工、电力、热力、港口、

各类运输业、金融、国内外贸易及物流、房地产、高科技、信息咨询等行业领域的投资、管理；规划、组织、协

调、管理神华集团所属企业在上述行业领域内的生产经营活动；化工材料及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纺织品、建筑材料、机械、电子设备、办公设备的销售。

神华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截至本公告公布之日，持有本公司

１４

，

５２１

，

８４６

，

５６０

股股份，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

７３．０１％

。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及联交所上市规则，神华集团是本公司关联方。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一）《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项下的各项产品和服务的定价原则如下：凡有政府定价的，执行政府定

价；凡没有政府定价，但有政府指导价的，执行政府指导价；没有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执行市场价

（含招标价）；前三者都没有的或无法在实际交易中适用以上交易原则的，执行协议价（即“成本

＋５％

利

润”）。 本公司和神华集团同意免费向对方提供信息系统硬件设施使用服务。

（二）《煤炭互供协议》项下的煤炭互供执行市场价，即于同一地区或其附近地区，在正常商业交易情

况下，按一般商业条款供应同等级煤炭的独立第三方当时收取的价格，或双方各自在当时当地在正常商

业交易情况下，按一般商业条款向独立第三方供应同等级煤炭的价格。 除非第三方提供的销售条件优于

对方提供的销售条件，双方应优先购买对方的煤炭产品。

四、交易目的和影响

（一）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

本公司与神华集团签订《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和《煤炭互供协议》的目的在于：

２００４

年重组设立本

公司时， 神华集团向本公司注入重组前属于神华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和单位的主营业务及与其相关的资

产、负债及

／

或所有者权益。 重组后，神华集团保留辅助生产服务、物资供应，部分电力、煤炭开采、加工、销

售和出口及相关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重组完成后，本集团与神华集团继续互供煤炭、其他产品及

服务。 双方及各自的下属企业和单位在重组前相互有着长期的合作经验，上述关联交易能确保本公司获

得可靠、有质量保证的材料物资和服务供应，降低经营风险和成本，有利于本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二）日常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神华集团的日常关联交易于本公司一般及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均按照正常商务条款或比

正常商务条款为佳的条款进行，协议、交易及其交易上限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的整体利

益。

五、日常关联交易的审批

（一）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持续关联交易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交易上限以及将部分持续关连交易变为豁免关连交易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成员

９

人，出席董事会会议董事

８

人，张喜武董事长委托张玉卓副董事长代为出席及表

决。在审议上述议案时，

３

名关联董事（其中张玉卓副董事长同时亦受张喜武董事长委托行使表决权）回避

表决。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符合法定比例，会议的

召开及表决合法有效。

（二）独立非执行董事意见

本公司

３

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监管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日常关联交易于本公司一般及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均按照正常商务条款或比正常商务条款为佳

的条款进行，协议、交易及其交易上限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六、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非执行董事意见；

３

、《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

４

、《煤炭互供协议》。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８８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７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补充通知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通知》（临

２０１２－０１２

）

（“股东周年大会通知”），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本次股东周年大会”）。

近日，本公司收到控股股东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神华集团公司”）的《关于增加中国神华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提议在本次股东周年大会上增加《关于选举孔栋为中

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陈洪生为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

事的议案》两个议案（“临时提案”）。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认为神华集团公司的该

项临时提案内容和方式符合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提交本次股东周年大会审议。具体详见《中国神

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及董事辞任公告》（临

２０１２－０１５

）。

根据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现将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补充通知（“补充通知”）

公告如下。 除以下披露内容外，股东周年大会通知的其他内容无变化。

一、议案增补及议案序号变动情况

本次股东周年大会的普通决议案新增第

９

项及第

１０

项议案，具体如下：

９

、《关于选举孔栋为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神华集团公司提请本次股东周年大会选举孔栋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任期自

２０１１

年度股

东周年大会批准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止，任期届满可以连选连任。

１０

、《关于选举陈洪生为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神华集团公司提请本次股东周年大会选举陈洪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任期自

２０１１

年度

股东周年大会批准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止，任期届满可以连选连任。

此外，本次股东周年大会特别决议案的第

９

项、第

１０

项及第

１１

项议案的序号分别修改为第

１１

项、第

１２

项及第

１３

项。

二、修改后的授权委托书

根据上述审议议案增补及议案序号变更情况， 公司对股东周年大会通知的授权委托书进行了修改，

修改后的“授权委托书（修改）”请见附件（二）。

三、备查文件目录

（一）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附件：（一）董事候选人简历；

（二）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授权委托书（修改）。

附件（一）

１

、董事候选人孔栋先生简历

孔栋先生，

６３

岁，中国国籍，

１９７７

年毕业于江西工业大学。孔先生是高级经济师，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

拥有丰富经验。

孔先生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起任全国政协委员，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起任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外部董事，自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起任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孔先生自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担任中国航空集团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担任中国

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及非执行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担任国泰航空有限公司非常务董事

及董事局副主席。

孔先生曾历任中国海洋直升飞机专业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深圳市机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

经理，首都国际机场航站区扩建指挥部总指挥，中国航空总公司总裁，中国航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

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至今，孔先生任神华集团公司外部董事。

除上述披露者外，孔先生於过去三年并无出任其他上市公司任何董事职务，亦无兼任本公司或本集

团其他成员公司任何其他职务，并与本公司任何其他董事、高级管理层、主要股东或控股股东概无任何其

他关系。 于本公告日期，孔先生并无于本公司股份中拥有任何权益（按香港法例第

５７１

章证券及期货条例

第

ＸＶ

部涵义），并无持有本公司股份。

孔先生未受过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待孔先生的委任获公司股东批准后，孔先生将与本公司订立服务合约，任期自批准日期起至第二届

董事会到期之日止。 根据公司章程，孔先生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并可连选连任。

孔先生于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酬金将根据本公司章程，经考虑董事会薪酬委员

会按其职权范围提供的推荐建议，并计及（其中包括）其职务及职责后，由股东大会上厘定。

２

、董事候选人陈洪生先生简历

陈洪生先生，

６２

岁， 中国国籍，

１９７５

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

２００１

年毕业于首都经贸大学工商管理专

业研究生课程班。 陈先生是高级经济师，在航运生产运营管理方面拥有丰富经验。

陈先生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至今担任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起担任中国国家

开发投资公司外部董事。

陈先生自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担任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副总裁，自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担任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自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担任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总经理，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担任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自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历任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董事会主席兼非执行董事。

陈先生曾历任中国外轮代理总公司船务部经理，北京远洋国际货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中国远洋

运输（集团）总公司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总经理，中远香港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裁。

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至今，陈先生任神华集团公司外部董事。

除上述披露者外，陈先生於过去三年并无出任其他上市公司任何董事职务，亦无兼任本公司或本集

团其他成员公司任何其他职务，并与本公司任何其他董事、高级管理层、主要股东或控股股东概无任何其

他关系。 于本公告日期，陈先生并无于本公司股份中拥有任何权益（按香港法例第

５７１

章证券及期货条例

第

ＸＶ

部涵义），并无持有本公司股份。

陈先生未受过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待陈先生的委任获公司股东批准后，陈先生将与本公司订立服务合约，任期自批准日期起至第二届

董事会到期之日止。 根据公司章程，陈先生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并可连选连任。

陈先生于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酬金将根据本公司章程，经考虑董事会薪酬委员

会按其职权范围提供的推荐建议，并计及（其中包括）其职务及职责后，由股东大会上厘定。

附件（二）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授权委托书（修改）

本人（本公司） 是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东，兹委任大会主席（注

２

） 或 ，

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星期五）上午九时三十分在北京市东城区安外西滨河路

２６

号汉

华国际饭店举行的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及其任何续会，并按以下指示代表

本人（本公司）就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通知及补充通知所载的决议案投票。 若无指示，则由本人（本公

司）的代表可自行酌情投票表决。

序号 普通决议案

赞成

（

注

３

）

反对

（

注

３

）

弃权

（

注

３

）

１

《

关于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报告

＞

的议案

》

２

《

关于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

＞

的议案

》

３

《

关于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

＞

的议案

》

４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５

《

关于公司董事

、

监事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的议案

》

６

《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外部审计师的议案

》

７

《

关于修改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８

《

关于修改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

９

《

关于选举孔栋为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１０

《

关于选举陈洪生为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特别决议案

赞成

（

注

３

）

反对

（

注

３

）

弃权

（

注

３

）

１１

《

关于修改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１２

《

关于授予董事会增发公司

Ａ

股

、

Ｈ

股股份一般授权的议案

》

１３

《

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公司

Ａ

股

、

Ｈ

股股份一般授权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

年

／

月

／

日

）

附注：

１．

请阁下委派代表前， 首先审阅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通知及补充通

知。

２．

如拟委派大会主席以外之人士为代表，请将“大会主席或”字样删去，并在空栏内填上阁下拟委派

之代表之姓名及地址。股东可委派一位或多位代表代其出席会议，并于表决时代为投票。受委派代表无须

为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委派超过一位代表的股东，其代表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本授

权委托书之每项更正，均须由签署人签字方可。

３．

就大会审议的议案，委托人可在“赞成”、“反对”或“弃权”框内划“

√

”，作出投票指示。 如委托人未

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除非阁下在本授权委托书另有指示，否则除股东周

年大会通知及补充通知所载的决议案外，阁下之授权代表亦有权就正式提呈股东周年大会之任何决议案

自行酌情投票。

４．

本授权委托书必须由阁下或阁下以正式书面授权的代理人签署。 如股东为法人，则授权委托书必

须盖上法人印章，或经由其董事或获正式授权签署授权委托书的代理人亲笔签署。 如授权委托书由委托

人的代理人签署，则授权该代理人签署的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必须经过公证。

５．

倘属联名股份持有人， 则任何一位该等人士均可于大会上就该等股份投票 （不论亲身或委派代

表），等同于其为唯一有权投票者。 若超过一位有关联名股份持有人亲身或委派代表出席大会，则仅在股

东名册内有关联名股份持有人中排名首位的出席者方有权就该等股份投票。

６． Ａ

股股东最迟须于大会召开时间二十四小时前将授权委托书，连同授权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并经公

证之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送达至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２２

号神华大厦

Ｂ

座

３１０

室投资者关系部，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１１

，传真

０１０ ５８１３－１８１４

，方为有效。

７．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８．

重要提示： 已交回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通知》（临

２０１２－０１２

）所附授权委托书（“原授权委托书”）的股东，须注意：

（

ａ

）若股东没有向公司交回本授权委托书，已交回的原授权委托书（若填写正确无误）即视作该股东

交回的有效授权委托书。 股东所委派的代表将有权对股东周年大会上任何以适当方式正式提呈的决议

案，包括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补充通知》（临

２０１２－０１７

）

第九项及第十项决议案 （股东周年大会通知及原授权委托书上提及的决议案除外）， 自行酌情行使表决

权。

（

ｂ

）若股东向公司交回本授权委托书，将撤销及取替其之前交回的原授权委托书。 而本授权委托书

（若填写正确无误）即视作该股东交回的有效授权委托书。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